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1月14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20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头孢事业部 110 车间综合改造项目
	大同市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110 车间

（克拉维酸口服无菌车间）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青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建设的“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头孢事业部110车间综合改造项目”位于大同市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110车间（克拉维酸口服无菌车间）。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项目进行了备案（项目代码：2503-140251-89-02-234816），该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克拉维酸钾纯粉产637.3吨/年，混粉1223.6吨/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110车间南、北两侧局部扩建，扩建部分占地面积425.10m2，建筑面积553.66m2；内部进行改造，拆除更换溶解罐、结晶罐及干燥器等主要生产设备，新增克拉维酸钾投料系统、自动出料系统等自动化设备。项目总投资8684.1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15万元，占总投资3.63%。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投料、结晶釜、干燥、溶媒储罐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分别经集气管道收集后进入110车间现有1套“二级冷凝+树脂吸附”装置，处理后经20m高排气筒排放；生产线原料投料及产品分装均采用无尘操作系统。本项目有组织排放废气执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表2标准；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废气非甲烷总烃执行《山西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2017年专项治理方案》（晋气防办〔2017〕32号）中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有非甲烷总烃执执行《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7823-2019）附录C中标准。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废水收集后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采取“预处理+生物处理(厌氧+一级好氧+缺氧水解+二级好氧工艺)+后处理”工艺；处理后的废水经园区污水管网送至大同市御东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理。本项目排水水质应满足与大同市御东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污水处理协议要求。严格落实分区防渗措施，对各构筑物采取相应防渗措施，须满足防渗系数要求，确保区域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境不受影响。

4、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选型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并采取减震、隔声、消声等有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5、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包装材料收集暂存后外售至厂家；废脱色活性炭、废过滤活性炭、废药粉、废树脂等危险废物经收集暂存于厂区内危废贮存库，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利用，危废贮存库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转移运输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6、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严格履行《报告书》制订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环境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安全。

7、严格落实厂区的硬化、绿化美化及防沙治沙等相关措施，着力提升厂容厂貌，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